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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官员超标待遇不能一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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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 日，中纪委在其官方网站刊发文章“全会《决定》解读：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称，

要适时开展对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的专项清理工作，对违规多占超配的，一律清退。 

领导干部待遇超标等违规现象由来已久，不仅造成了政府财政支出的极大浪费，也败坏了党和国家政府的形象。

这种权力腐败的根源是特权思想，当官成了享乐和玩弄权势的工具，而不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途径。 

正如文章所强调，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消除特权作风，首先必须消除特权思想，通过开展专项治理，逐步消除领导

干部各种特权作风。清理领导干部超标待遇是人心所向，但如何排除阻力落到实处，仍有长路待走。 

公示环节不能缺失 

林喆（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 

中纪委提出要适时清理领导干部房车问题，核心就是要反特权。最近两年，在党员干部中出现特权倾向，滥用权

力。待遇标准严重超标，主要表现为住房超标、用车超标以及接待超标等。“三公”消费不受限制，费用逐年扩

大，这是要严格制止的。对比国外，很多外国人看到我们的公务员吃饭都可以报销，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这项内容如果形成了规定，未来能否真正起到作用仍有待观察。其中最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管

用？所谓“管用”就是指：第一，能发挥作用，实现立法立规的目的；第二，人们能够感觉到这个制度就在身边；

第三，这个制度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发挥作用。为达到管用的效果，需要明确公示和监督环节，让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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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廉政建设的重要制度，包括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和年终考核制度。然而实践表明，

几乎没有一起重大的腐败犯罪案件是通过这两项制度发现的。问题就在于缺少了一个关键环节，即公示环节。由

于公示环节的缺失，干部收入申报和年终考核就成了一种形式，失去了发现问题的功能。只有规定到位，监督机

制跟上，形成一套完整的长效机制，才能够制止违规超配现象。 

清理领导干部超标生活待遇，是反腐治贪、整顿作风、建立廉洁政府的举措之一。自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以来，

一直在着力于整顿党内队伍作风，加强廉政队伍的建设。反腐败和反特权的道路是漫长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清理领导干部生活超标待遇等改革一定会触及一部分人利益，肯定会遭遇到一些阻力。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一

系列要求，都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抓党的建设方面，就是从反腐败入手，抓得非常准，也抓到了根本。恢复

党的优良传统，对目前越来越严重的官员腐败来说，是非常迫切的。希望这样的势头坚持下去，而不是“一阵

风”，说说就算了。 

循序渐进清理超标待遇 

鲁国平（时事评论员） 

适时清理领导干部住房用车等，尽管与公开领导干部财产的范围和内容不同，一个是反腐败，一个是反特权，可

是目的以及方向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廉洁奉公。从相对容易处下手，循序渐进，客观上也为今后公开领导干部财

产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说这是“公开财产”的第一步，未尝不可。 

一些领导干部的特权意识和行为败坏了党风政风，是长期以来群众不满的现象，于是自从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接

班以来，励精图治，锐意推行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深入人心，得到了广大干群的好评和

欢迎，但这股新风和新政能否保持并深入和发展下去，切实有效地彻底扭转一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干群关系，

则需要后续一系列具体的举措来补充和夯实。无疑中纪委提出，将适时清理领导干部住房、公务用车等，正是对

“八项规定”的巩固、深入和发展，具有极大现实意义。 

清理领导干部住房和用车必定会遇到不少阻力。任何一项关系到一些官员切身利益的改革必然要引发某些正面反

对或阳奉阴违。我建议具体可以这样落实：首先动员自查，把清理工作作为当前或今后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安排下去，进行登记造册上报。其次开展自纠，限定有关人员清理和退出的项目及时间。再者，上级抽查或

逐级检查自查自纠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帮助下级立即纠正，同时根据情况对其批评教育。最后发动群众，依靠群

众，进行全国性的专项举报整治活动，一旦查实，可做适当处罚。 

中纪委的文章指出要“适时清理”，有人认为这是个模棱两可的词或只是“一阵风”似的“运动”。我不这样认

为。从字面上来看，“适时”是指适当的时候。事无大小，都需要自上而下摸清情况和底细，才能统筹兼顾，知

己知彼百战不殆。何况清理领导干部超标住房和用车等特权行为盘根错节，情况复杂，并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清理的困难之处可想而知。我们可以在局部地区先试点，逐步完善后再全面推广，否则仓促上马不仅治不了

腐败，反倒会造成一定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的风险、混乱，甚至损失。清理领导超标待遇需要循序渐进，

待条件成熟后再操刀动骨，一刀除疾。如此才能不致半途而废，陷入“一阵风”似的“运动”窠臼。 

新加坡“养廉”不全靠“高薪” 

吴逊（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就公务员的各种待遇而言，新加坡采取的是货币化的思路，基本上没有房子或车子等工资以外的待遇。只有总统

和总理有官邸，但他们平时居家也多选择在官邸以外自己的私宅，其他的部长都从市场购买商品房。新加坡有些

政府部门自己也有车队，但部长因公务使用公车也需要申请，而且公车不会用来接送上下班。虽然部长没有公车，

但并不一定就要去挤公交。高级官员领取市场化的薪水，如果他们自己有需要，也可以自行选择其他的选项，比

如自己开车，或者用自己的资源来请一个司机，或者打车出行。 

新加坡多年来一直是全亚洲最廉洁的国家。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借鉴，我觉得首先一点是尽量减少灰色地带和对腐

败的零容忍。灰色地带并不一定构成腐败，从动机上来看跟腐败也可能没什么关系。但它自我扩张的生命力很强，

一旦允许它存在，这个灰色会越来越大，慢慢变成深灰，跟黑的界限就渐渐模糊了。新加坡有《公务员守则》，



规定非常详细，包括买房子、股票等个人资产相关的内容。新加坡公务员在公务中接受礼品或馈赠也有严格的规

定，如果实在不方便拒绝，必须要报告，而且有严格的限额，基本上要上交或找财务部门估价之后自己出钱买下。

《公务员守则》虽然不是法律，但它对公务员有非常强的纪律约束，如果违反了准则，就意味着你不是一名合格

的公务员，在考核或继续录用上会有影响。 

中国目前提出清理领导干部超标生活待遇，我认为这跟去年以来的反腐败政策是前后一致的。从去年的限制公款

消费，到现在的清理生活待遇，不管是从公共选择，还是从委托人—代理人的理论来看，都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

利益结合点。单纯取消各种待遇也不行，而是要考虑取消之后相应的配套措施，形成一个长远的机制。比如有的

人确实在公务中有出行的需要，完全取消可能也会有问题。如果没有长远的机制设计，在执行上将会不切实际，

阻力也会很大。此外，中国如果要清理领导干部超配的生活待遇，应该自上而下推行，因为中国是自上而下的体

制。比如如果部长没有专车了，司长能有吗？司长没有，处长能有吗？处长没有，科长也不可能有。 

有些人对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有一些误解，总是拿这个说事，觉得自己工资少。但新加坡的反腐败靠的不是这个。

事实上新加坡高薪更多的是引才，它的原则是给出与一个同等能力的人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可以匹配的薪水。而且

这还有个前提，就是政府高官和政联企业高管都是公开从市场招聘，经过市场检验有能力的。 


